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说明

1、 编制范围
1. 乐山路云河路地块整治提升工程，本工程具体编制范围包括绿化、排水工程等内容，其余见招标文件的有关内容。
二、清单编制依据：
1. 委托方提供的覆绿方案；
2.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
3. 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07版《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
4. 常建[2014]279号文 “关于贯彻《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等国家标准和省2014年建筑与装饰、安装、市政等专业工程计价定额及费用定额的通知”；
5. 苏建价(2014)448号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6. 苏建价[2016]154号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7. 常建[2016]94号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8. 常建[2017]103号文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相关工作的通知”；
9. 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2019]第19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10. 常住建[2020]99号“关于转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动态计价管理的公告》的通知”；
11. 其他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法律法规、办法、规定等。
3、 编制说明
1. 土方工程：绿化用地平整及精平,含土方深翻（表层80CM内无垃圾土）、土壤改良、场内运输、地形调整堆坡堆坡造型等;含植草沟宽度600-1200，深度300，边坡夯实；非保留的建筑垃圾、树根、草坪、杂草等须按要求弃置到场外，弃置场地及运输距离自行考虑；其他按设计要求；此项包干，结算时不调整，各投标单位务必在单价中充分考虑挖土、运输与回填等调配工作的风险。
2. 土方开挖、回填方、拆除、整理绿化用地等工序实施时，均不得破坏或损坏场内需要保留的各类既有苗木或设施（如围墙、电杆、管线等），也不得危及相邻管线、构（建）筑物的安全，如有破坏，由投标人自行恢复，相关费用等责任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人必须充分考虑各种相关费用并包含在相应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另计算也不作任何调整。
3. 本工程所需的施工围挡，设置时需满足现场、建设方及当地交警等部门要求，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结算时不另行计算。
4. 施工便道，由投标单位根据施工现场情况，自行考虑基层及面层作法等施工方案，但必须满足现场施工需要和安全文明检查要求、环保或扬尘控制的要求、质监和安监备案要求、以及其他现行规章制度的各方面要求，并将该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另计算也不作任何调整。
5. 所有按“项”为单位设置的分部分项清单和单价措施清单（包括但不限于“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等），投标人应充分熟悉现场情况，考虑本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现场根据甲方要求及相关政策法规实施，在报价中予以综合考虑，结算时该项价格不做任何调整。
6.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按常建[2019]1号文计算。施工过程中必须加强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严格执行《常州市建筑施工扬尘控制实施细则》和其他扬尘方面的相关规定，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扬尘控制措施的相关费用。投标人须根据本工程设计图纸、工地现场情况、扬尘控制的相关要求，制定扬尘防治的实施方案，如裸土覆盖(裸土由绿网覆盖)、道路硬化、车辆冲洗平台、喷淋降尘系统、雾炮车、临时绿化等措施，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扬尘染污、扬尘控制的相关规定，相关费用已在安全文明施工费（含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中计列，其他扬尘控制及防治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结算时不再另行计算也不作任何调整。
7. 无论清单特征是否描述或注明，本工程所有土方、材料、机械设备的场内场外运输费用必须包含在相应清单的综合单价中（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次数均由投标人自行考虑），结算时不另计算也不作任何调整。
8. [bookmark: _GoBack]绿化工程分部分项综合单价包含：草坪采购（含损耗）、场内外运输、种植土加基肥、土壤调节剂、机械上力、渗水试验、土壤检测、场内运输、管养期内养护（修剪、治虫、浇灌、施肥、补栽、更换、水电等）、不需改造地形种植区域深翻80cm换填（含去除建筑垃圾、杂草、树根等杂物）满足绿化种植要求、管理费、利润等所有内容，结算时综合单价不调整。
9. 苗木验收标准：有明确规定的按设计要求执行，设计未明确规定的按《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植物种植技术规定（试行）》和《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建设单位的相关要求执行。
10. 本工程所有苗木种植均应符合图纸中绿化施工说明的要求，养护期24个月。成活率考核内容包含不露土、无杂草、无枯死存活率100%，本工程绿化为III级养护。
1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含基本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为不可竞争费，投标报价时按工程量清单中的费率计取不得调整。结算时按相关文件规定计取。
12. 暂列金额为不可竞争费，投标报价时按工程量清单中的金额计取不得调整。
13. 本工程执行一般计税。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中所列费率均为不可竞争费率。
14. 本工程所需水、接电或自行发电等费用由承包人负责，相关费用在投标报价中考虑，施工过程中不另计量。
15. 投标人应自行认真勘察现场，并在招标文件约定的“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内，根据工程现场实际情况、设计图纸、以及投标人的施工组织设计，针对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提出增加和（或修改）已列措施清单项目的质疑，招标人将视情况决定是否调整招标文件或招标控制价。如投标人未在招标文件约定的时限内，要求澄清招标文件，及招标人认为不需要增加和（或修改）已列措施清单项目，则该相关费用视为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再另行计量。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的措施项目调整或增加以外，不得以措施项目清单错项、漏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16. 本工程施工所需的材料、机械设备、工器具等可能需要进行场内倒运或二次搬运。投标人应根据施工现场情况等，自行考虑施工所需的材料、机械设备、工具的场内运输与倒运，并在本次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所引起的各种相关费用，结算时不另计算也不作任何调整。
四、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1. 人工单价按苏建函价[2025]66号文件执行。 
2. 材料价格按2025年7月常州工程造价信息除税指导价（缺项向前查找）计算，信息价缺项的材料、绿化苗木按市场价计取。
3. 机械费用依据江苏省2014年台班单价。
4. 总价措施费按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常建（2014）279号文、苏建价（2016）154号文、常建（2016）94号文、常建[2019]1号文、[2019]第19号文等相关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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